村规民约

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不断改善村容村貌，提高村民文明素质，创造清洁、优美、文明、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，结合本村实际，制定本约:

第一条:全村村民积极主动参与环境卫生管理，主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，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自觉走生产发展、生活宽裕、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；

第二条:村民房前屋后庭院保持整洁卫生，无垃圾、杂物堆积，草垛、杂物堆放在指定地点，如违反一次罚款50-100元，禁止自行修剪街道树。
第三条:养成良好卫生习惯，生活垃圾一律放入自家垃圾箱内，村委会有专职保洁员定期清运。病死家禽家畜远离村庄深埋，不乱扔乱抛，如违反一次罚款100-200元；

第四条:村民饲养家畜，应实行圈养，不得影响环境卫生。村屯内街道属于公共所有，不得占用。农户院墙外不准堆放任何杂物、建粪池等；

第五条:村委会专职保洁员有规劝村民保持环境卫生的权利，村民也有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利；

第六条:村卫生领导小组将定期进行卫生检查，根据评比情况在每户大门张贴“最清洁”、“清洁”、“不清洁”标志，并把评比结果在村民微信群中公布；

第七条:自觉维护河道、沟渠清洁畅通。不向河道沟渠中倾倒垃圾、丢弃农作物秸秆、直接排放生活污水等；

第八条: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量，农药瓶、化肥袋、废弃塑料薄膜等生产废弃物要收集销售或分类倒入垃圾箱（池）内，不能向河坡、田埂、水体中乱扔；

第九条:倡导科学、健康、文明的生活方式，反对封建迷信等不科学、不文明的行为和生活方式。继承和发扬“讲文明、树新风、扬正气”的时代风尚，提倡红白喜事不铺张，婚事新办，丧事简办，严禁铺张浪费、相互攀比。
第十条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，各民族之间，要团结友爱，和睦相处，有困难，要互相帮助，互相关照。
第十一条:广泛开展宣传教育，培育文明村风。各户自觉遵守本约，同时加强对小孩文明卫生习惯的教育和培养，全体村民对违反本约的行为要及时提醒，大胆制止。

第十二条:农户应积极配合村庄绿化工作，鼓励农户在住宅四周种植花草树木，美化、绿化村庄环境。

第十三条:村干部、党员严禁充当家族、宗族等黑恶势力的“保护伞”，严厉打击把持基层政权、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、垄断农村资源、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。

第十四条:党员干部要廉洁自律，秉公办事，不徇私情，不谋私利，时刻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，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。
